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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雄市社福中心、家防中心據點布建

社福中心據點(搭配警政分局轄區) 家防中心據點

西區、
中區

左營中心、楠梓中心、新興中心、三民中心、
前鎮中心、小港中心、旗津中心、鹽埕中心、
苓雅中心(9)

本站

南區
鳳山中心、五甲中心、仁武中心、大寮中心
(4)

鳳山站

北區 岡山中心、路竹中心(2) 岡山站 合署辦公

東區 旗山中心、甲仙中心、六龜中心(3) 旗山站 合署辦公

布建社福中心18處據點，家防中心4處據點，服務轄區對應如下表：



二 初級預防宣導分工合作

社福中心 家防中心

宣導與諮詢
盤點與連結社區資源
輔導在地防暴社區
建置轄區緊密網絡關係與預警轉介
機制(與區公所、衛生所、分局、
里長等社區重要人物成立Line群組)

教育、訓練及宣導
布建防暴社區(領航社區、
宣導社區)

培訓防暴宣講人員



副局長主持

社福中心聯繫會議

三脆家、兒保合作情形-1

區級會議

104年訂定本局集中受理與派案窗口案
件分派作業程序，如有派案疑義透過會
議討論。

自107年每半年定期召開集中受理與派
案機制協調會議，如有提案每月召開
(迄今共討論6案) 。

針對各保護類別及脆家，因應案件類型
及轄區制訂分派原則及併案原則。

每2個月召開討論脆家
服務滿3個月內通報兒保

各轄區每季召開
一次家防中心會
派督導參加

集中受理與派案機制協調會議



三 脆家、兒保合作情形-2

(一)脆家與兒保合作情形：

資源共享

內部諮詢 協力參與

共訪評估脆家處遇中案件如評
估疑有兒保情事，邀
請兒保社工共同訪視
評估。

社福中心提供物資予
兒保個案、兒保個案
參加社福中心辦理社
區親子活動。

社福中心與家防中
心共同參與社區活
動宣導。

兒保督導出席社福中
心委託安置評估會議
提供建議。

兒保脆家社工共同參加教育訓練



(二)調查期間按鈕互轉情形：

兒保轉脆家
調查報告後續處理情形
點選「轉脆弱家庭服務」

脆家轉兒保
脆家評估階段於「訪視評估建議」，
勾選「經評估保護事件依法通報」

三 脆家、兒保合作情形-3



六 高雄市脆家與兒保轉介機制-1

111年12月 112年1月 112年2月 112年4月

社福中心與家
防中心案件互
相轉案不易

網內合作發生了
什麼事?

重新建立
溝通機制

互相支援
成為可能！

家防中心兒保社
工人員座談會
社福中心聯繫
會議

從一個系統
按鍵說起…

我們可以
怎麼做?
建立信任、
開啟對話、
成立平台

四介紹脆家與兒保轉介溝通線上平台-1



四介紹脆家與兒保轉介溝通線上平台-2

緣起
為因應脆家與兒保分散辦公、既有會議
眾多、會議行政程序繁瑣，以線上為主。

目的
即時交流提出脆家及兒保轉介案件，並
建立兒保與脆家服務體系轉介之溝通機
制。

運作
透過共同業務權管主管副局長決策協助
雙邊建立共識、尋找、歸納案件類型。

組成

成員有副局長、社福中心區主任、督導，
及家防中心主任、社工督導、兒保督導
等。



四介紹脆家與兒保轉介溝通線上平台-3

前置準備 設計簡化提案表格，提案內容摘述重點，簡要說明
案情及轉案原因、不揭露個資，其餘資訊口頭補充。

每月定期召開線上會議，社福與家防中心於開會前
1週上傳提案於群組記事本，與會人員皆運用Line
群組多方通話開會。

會議資訊於Line群組交流、省去層層陳核，節省行
政程序，創造友善、即時、高效的會議機制，避免
同仁為準備提案耗費額外文書行政作業時間。



四介紹脆家與兒保轉介溝通線上平台-4

112年2月3日

脆家與兒保轉介會議執行情形

成立平台

112年3月30日z112年2月21日 z112年4月26日

提案2案 提案6案無提案
停開

脆家與兒保交流各自評估與處遇規劃，逐步建立
共識以家庭為核心，共同解決兒少及家庭困境。



四介紹脆家與兒保轉介溝通線上平台-5

家長配合度低，難以執
行家庭處遇工作，兒少
返家無望，考量兒少最
佳利益停止親權，希望
由兒保接手介入。

社福中心擔任個管

家防中心提供停止
親權法律程序協助

會同家防兒保社工
訪視評估

由兒保社工開案

青少年自立生活

未成年父母產後將嬰
兒留置醫院

未成年父母經社福中心
社工介入仍未對兒少有
積極照顧計畫，希望由
兒保接手介入。

委託安置處遇困境

從實際案例開啟對話與合作



四介紹脆家與兒保轉介溝通線上平台-6

青少年自立生活 智能障礙照顧者

社福中心持續建
構案主自立生活
之社區支持系統

案母在外縣市工作，
少年不願前往與案
母同住，獨自在外
租屋，案母採放任
態度，希望由兒保
接手介入。

照顧者及家庭成員
為智能障礙者，社
福中心引入育兒指
導，然介入效果有
限，希望由兒保接
手介入。

由社福中心續處 由社福中心續處

評估育兒指導資源介入
效果，及照顧者認知、
意願、能力等面向。

從實際案例開啟對話與合作

無業、精神疾患案母承受經
濟壓力又與女兒親子衝突，
而揚言輕生，需長期陪伴並
提升案母就業意願與動力，
減緩經濟壓力，希望由脆家
接手關懷。

困窮家庭揚言輕生

由兒保、脆家社工共同
服務，協助案母就業穩
定，減緩壓力負荷。



互相支援成為可能！

藉由實務案例討論脆家育
兒指導與兒保6歲以下親
職賦能服務之資源建置、
運用、評估等。

資源布建與運用分享

提案所反映的不只是分工
合作的議題，更多時候也
反應案件處遇的膠著與焦
慮，面對處遇困境，共同
集思廣益發想因應對策。

兒保與脆家交流實務經驗

當家防與社福中心意見分歧、無法達
成共識時，跳脫個案屬性、業務分工
的思維，以兒少最佳利益作決策。

以兒少最佳利益為決策核心

四介紹脆家與兒保轉介溝通線上平台-7



五 未來努力方向與建議

1. 2. 3.穩定人員
進用及培訓

創造共同
對話基礎

參加試辦
方案

人員不穩定，
很多合作容易
受阻。

辦理共識營，
增進彼此的
交流。

衛福部112年
7-9月試辦兒少
通報案件分流
與個管移轉機制。

4. 建議
請保護司與社家署
共同討論如何完備
脆家社工對兒少權
益評估之專業知能
訓練(如兒少發展、
居家安全及疏忽照
顧等檢核) 。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